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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13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13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6月 13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9:15—15:00。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九号燕京啤酒科技大厦会议室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耿超先生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77人，代表股份1,842,782,6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2,818,539,341股的65.3808%。
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0人，代表股份1,671,010,9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2,818,539,341股的59.2864%；(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57人，代表股份共171,771,6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18,539,341股的6.0943%。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均同）出席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75人，代表股份172,368,3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2,818,539,341股的6.1155%。

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8人，代表股份 596,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2,818,539,341股的0.0212%；(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57人，代表股份共171,771,6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2,818,539,341股的6.0943%。3、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程序合法、资料完善。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503,41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99.9848％

反对

股数

151,1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082％

弃权

股数

128,09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0070％

是 否
通 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089,145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380％

反对

股数

151,100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877％

弃权

股数

128,099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0.0743％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503,41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 比例

99.9848％

反对

股数

151,1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082％

弃权

股数

128,09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0070％

是 否
通 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089,145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380％

反对

股数

151,100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877％

弃权

股数

128,099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0.0743％
（三）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493,41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99.9843％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087％

弃权

股数

128,09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0070％

是 否
通 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079,145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322％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935％

弃权

股数

128,099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0.0743％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503,41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99.9848％

反对

股数

151,1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082％

弃权

股数

128,09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0070％

是 否
通 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089,145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380％

反对

股数

151,100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877％

弃权

股数

128,099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0.0743％
（五）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631,80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99.9918％

反对

股数

150,8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082％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

是 否
通 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217,544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9125％

反对

股数

150,800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875％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0％
（六）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631,50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99.9918％

反对

股数

151,1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082％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

是 否
通 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217,244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9123％

反对

股数

151,100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877％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412,334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99.9799％

反对

股数

370,275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0.0201％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

是 否 通
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1,998,069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7852％

反对

股数

370,275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2148％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621,50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99.9913％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087％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

是 否
通 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207,244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9065％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935％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确认的议案》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621,50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913％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087％

弃权

股 数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0％

是 否
通 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207,24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065％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935％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监事2023年度薪酬确认的议案》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621,50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913％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0.0087％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

是 否
通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207,24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9065％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935％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621,50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913％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0.0087％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

是 否
通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207,24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9065％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935％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621,50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913％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0.0087％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

是 否
通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207,24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9065％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935％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0％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17,660,236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8.6367％

反对

股数

25,122,271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1.3633％

弃权

股数

102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0000％

是 否
通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7,245,97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5.4252％

反对

股数

25,122,27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5748％

弃权

股数

102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0.0001％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21,653,50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8.8534％

反对

股数

21,073,298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1.1436％

弃权

股数

55,802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0030％

是 否
通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51,239,24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7.7419％

反对

股数

21,073,298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2.2257％

弃权

股数

55,802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0.032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631,50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918％

反对

股数

151,1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0.0082％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

是 否
通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217,24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9123％

反对

股数

151,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877％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0％
（十六）审议通过了《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621,50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913％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0.0087％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

是 否
通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207,24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9065％

反对

股数

161,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935％

弃权

股数

0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0％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842,503,31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848％

反对

股数

151,1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0.0082％

弃权

股数

128,19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0070％

是 否
通过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72,089,045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8380％

反对

股数

151,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877％

弃权

股数

128,199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0.0744％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3 年度履职情况进行述职，各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1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杨中华、郭力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

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979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24-044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了《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经事后自查，发现未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义
务进行会计处理，导致《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部分内容披露有误,现予以更正。

一、需更正的内容1.《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一、主要财务数据”之“(一)主要会计数据
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本报告期末

更正前

4,494,718,061.97
更正后

4,432,983,933.5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变动幅
度(%)

更正前

2.27
更正后

0.86
2.《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四、季度财务报表”之“(二)财务报表”之

“合并资产负债表、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财务报表更正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其他应付款

流动负债合
计

长期应付款

非流动负债
合计

负债合计

减：库存股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
益（或股东
权益）合计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

益）合计

合并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306,809,504.88
1,856,832,666.49
1,219,579,968.28
4,445,075,684.72
6,301,908,351.21

4,494,718,061.97

4,702,439,811.20

更正后

327,181,767.25
1,877,204,928.86
1,260,941,834.31
4,486,437,550.75
6,363,642,479.61
61,734,128.40

4,432,983,933.57

4,640,705,682.8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65,691,978.31
306,882,408.59
422,767,800.00
2,652,709,290.13
2,959,591,698.72

-

4,169,551,699.07

更正后

86,064,240.68
327,254,670.96
464,129,666.03
2,694,071,156.16
3,021,325,827.12
61,734,128.40

-

4,107,817,570.67
二、其他说明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本次

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偿债能力及偿债安排不会造成不利影响。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
公告的复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公司就上述失误给投资者造成不便，深
感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给予谅解。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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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4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2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1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261,656,99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4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8,129,477.68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2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0
四、分配实施办法1. 实施办法
公司A股普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2. 自行发放对象

无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4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4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A股限售股自然人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
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本公
司派发现金红利时，将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486元。

（3）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称为“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048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港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本公司A股

股票的，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账户以人民币进行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0486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
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
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
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4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826-2983188、2983049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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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名称：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4月非公开发行（第三次）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或“本次募投项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募投项
目结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526号），公司于2016年4月非公开发行（第三次）人民币普通股（A股）23,000万股，每股
发行价为6.6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34,100,000.0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1,507,244,516.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4月21日到位，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6年 4月 22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02230072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电网改扩建项目

给水管网改扩建项目

天然气管网改扩建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

投资总额

33,135.00
31,891.01
18,249.76
86,050.00
169,325.77

拟利用募集资金额

22,674.45
24,000.00
18,000.00
86,050.00
150,724.45

注：2015年9月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方案》。2019年，基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及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

增资花园水厂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8,750.00
31,221.48
49,971.48

注：2019年8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用于增资花园水厂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 2016年非公开发行剩余募集资金 49,971.48万元
（最终金额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际结转当日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中的18,750万元用于增资
花园制水项目，增资花园制水的资金主要用于花园第二水厂的建设（即“增资花园水厂项目”）；31,221.48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8）。

三、本次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一）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且“增资花园水厂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2024年6月11日，本次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

电网改扩建项目

给水管网改扩建项目

天然气管网改扩建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

增资花园水厂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0,014.92
3,145.98
5,843.29
86,050.00
18,750.00
31,221.48
155,025.67

累计投入金额

10,014.92
3,145.98
5,843.29
86,050.00
19,467.03
31,221.48
155,742.70

投资进度

100%
100%
100%
100%

103.82%
100.00%
100.46%

节余金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累计投入金额与拟投入金额的差额系利息收入净额。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截至2024年6月11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
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
行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
行

合计

银行账户

22671201040005409
51050174004100000039
2316552629201017816
1011300000477361
22670101040019080

账户余额

0
0
0
0
0
0

存续状况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注：本次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均已注销，公司与中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开户银行签署的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五、本次募投项目结项的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单个募投项目

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100万或者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5%的，可以
免于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且无需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因此，本公告事项无需董事
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24-041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
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
根据《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第四十三条 激励对象个人特殊情况处理”规定，鉴于2名授予激励
对象已离职；同时根据“第二十三条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规定，公司1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2022年度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不满足全额解除限售要求；另外由于与《激励计划（草稿修订
稿）》中的“预留部分权益的目的在于公司后续拟市场化选聘人员的激励需要”等授予条件有偏差，按
相关政策要求，公司50名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不能满足成为激励对象条件，公司需对上述人员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832,68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2,832,680股

注销股份数量

2,832,680股

注销日期

2024年6月18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24年3月8日，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冠豪高新”）召开了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2名授予激励对象周维中、邬春娣因个人原因
离职，同时公司1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2022年度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不满足全额解除限
售要求，公司需对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59,38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2024年4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相关政策变化影响，公司50名预留授予部分激
励对象已不能满足成为激励对象条件，公司需对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673,300股限
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综上，本次合计注销 2,832,68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
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3月 12日、4月 1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冠豪高新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冠豪高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冠豪高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9）、《冠豪高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自2024
年3月12日起45天内以及2024年4月11日起45天内，公司未收到相关债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的要求，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本次回购事项提出异议。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第四十三条 激励对象个人特殊情况处理”规定，鉴于2名授予

激励对象已离职；同时根据“第二十三条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规定，公司1名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2022年度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不满足全额解除限售要求；另外由于与《激励计划（草
稿修订稿）》中的“预留部分权益的目的在于公司后续拟市场化选聘人员的激励需要”等授予条件有
偏差，按相关政策要求，公司50名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不能满足成为激励对象条件；公司需对
上述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832,68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限制
性股票授予协议的相关规定，公司有权单方面回购注销本次股权激励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53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832,68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0,557,0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号：

B882731012），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请。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6月18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384,038,465
1,449,663,313
1,833,701,778

变动数

-2,832,680

-2,832,680

变动后

381,205,785
1,449,663,313
1,830,869,098

注：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预计变动如上表所示，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
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管

理办法》的规定和《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
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
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本次回购
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和注销日期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
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
理相关股份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41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4-039
转债代码：110089 转债简称：兴发转债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60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A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2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4月25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03,254,58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61,952,749.2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A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2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2. 自行发放对象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3. 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
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0
元；对个人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0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
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4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60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717-6760939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41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0
转债代码：110089 转债简称：兴发转债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2023年度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0089
证券简称

兴发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2024/6/19
复牌日

2024/6/20
● 调整前转股价格：30.00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29.40元/股● “兴发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4年6月20日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904号文核准，于2022年9月22日公开发行了28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简称：兴发转债，转债代
码：110089）。“兴发转债”存续的起止时间为2022年9月22日至2028年9月21日，转股期的起止时间
为2023年3月28日至2028年9月21日，初始转股价格为39.54元/股，本次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为30.00
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含税）。本次公司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
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根据《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
利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因此本次兴发转债转股价格
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当公司派送现金股利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

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P1=P0-D；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根据上述规定，因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调整后的转股价计算如下：P0=30.00元/股D=0.60元/股P1=30.00-0.60=29.40元/股
本次调整后的“兴发转债”转股价格为29.40元/股，该转股价格自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

除权（息）日即2024年6月20日起生效。
兴发转债自2024年6月13日至2024年6月19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4年6

月20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于明先生简历

于明，1966年出生，中共党员，1989年毕业于上海铁道学院，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车沈阳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总设计师、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董事、党委委员，沈

阳西屋制动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沈阳中车西屋轨道制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铁路罐车容积

计量站沈阳分站站长，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华铁西屋法维莱（青岛）交

通设备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于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01,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经查询，于明先生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二）王景华先生简历

王景华，1962年出生，1989年毕业于河北工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中

石油新疆石油管理局塔西南所属热电厂厂长、北京飞达燃气轮机工程技术公司总经理、康吉森自动化

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重庆兆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王景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查询，王景华先生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张领娣女士简历

张领娣，1978年出生，2001年毕业于河北经贸大学，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

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从事财务审计工作，现任丹顿(北京)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主任会计师。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张领娣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查询，张领娣女士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二）张力强先生简历

张力强，1963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师。中国会计学

会会员。曾任铁道部田心铁路技术学校教师，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工厂审计处长、财务处长，中车株

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曾用名：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车戚墅堰机车

有限公司（曾用名：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曾用

名：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中车株洲电力机车公司顾问。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张力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查询，张力强先生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三）于天剑先生简历

于天剑，1988年出生，2017年毕业于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生导师、副研究员。现任

中南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实验室副主任。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于天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查询，于天剑先生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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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孙喜运先生、

李瑞淳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孙喜运先生辞去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独立董事李瑞淳先生辞去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鉴于孙喜运先生、李瑞淳先

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及其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

定，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孙

喜运先生、李瑞淳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辞职后孙喜运

先生、李瑞淳先生将不在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在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孙喜运先生、李

瑞淳先生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职

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喜运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事项，孙喜运先生在原定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李瑞淳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李瑞淳先生在

原定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公司董事会对孙喜运先生和李瑞淳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6月13日


